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株洲市公安局文件

株公提字〔2022〕18号
关于市政协十届一次会议第2101289号提案的答复
张雄文委员：
您提出的关于《关于整治石宋路石子湖岸人行道车辆乱停乱放的建议》的提案收悉，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一、强化路面管控。对违停严重路段进行常态化整治，强化日常巡逻抄牌力度，结合电子监控设备及122接处警电话对违停车辆及时发现、处罚。

二、加强督导，巩固成效。对于广大群众多次反映的违停路段，辖区交警大队进行实地考察调研，制定整治方案，并加强日常督察，巩固整治效果。
三、关于人行道车辆乱停乱放问题。积极配合城管部门开展联合整治。
四、加强舆论宣传。市局将结合交通安全宣传工作，通过自媒体、新闻媒体等多渠道加大交通安全法规宣传教育力度，让机动车驾驶员和广大交通参与者都知晓交通法规常识，自觉做到依法、依规、有序停车。

再次感谢您对公安交通管理工作的关心，请您一如既往的支持理解我们的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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